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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
15F

聯絡人：技士張哲睿
聯絡電話：(02)8995-3271 
傳真電話：(02)8995-3684
電子郵件：cjc59@cip.gov.tw

原住民族委員會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建字第11100506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貴府辦理「111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畫-原住民族部落居住

環境品質提升計畫（第2次核定）-屏東縣來義鄉丹林部落

二峰圳基礎環境改善工程」，函請本會准予同意修正工

程名稱及施作工項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1年9月22日屏府原經字第11159209400號函。

二、考量旨案修正核定施作工項符合「宜居部落建設計畫-原
住民族部落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補助範圍，並配合

工程發包實際需求，同意修正核定工程名稱為「屏東縣

來義鄉二峰圳人行步道改善工程」及修正核定施作工項

。

三、請貴府依「111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

實施計畫」儘速辦理補助款請領相關作業。

四、檢附修正後之核定明細表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

副本：本會公共建設處(含附件)



 111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-品質提升-第二次核定明細表(修正後)

縣市別
鄉鎮

(區)別

中央

補助款

地方

配合款
合計

111-A-10-23-002 屏東縣 來義鄉
屏東縣來義鄉二峰圳人行

步道改善工程
10,000,000 1,111,111 11,111,111

1.PC路面長311公尺、寬5公尺（含

欄杆）。

2.看景平台1處。

3.格柵牆1處。

1.屏東縣政府111年6月16日屏府原

輔字第11124471400號函修正。

2.屏東縣政府111年9月22日屏府原

經字第11159209400號函報修正工

程名稱及施作工項（原核定工程名

稱：屏東縣來義鄉丹林部落二峰圳

基礎環境改善工程）。

3.核定總工程經費1,111萬1,111元

，請於原提報工程項目自行評估減

列項目或數量。

4.經費概算表之「雜草清除及雜物

搬運費」及「清碎石」非本計畫補

助範疇，請刪除。

1 件 10,000,000 1,111,111 11,111,111

送審案件編號

實施區域

工程名稱

核定經費(元)

施作項目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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